
 

 
 

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五項所稱國際運動賽

會，指下列賽會：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奧運）。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

簡稱亞運）。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

（以下簡稱世大

運）。 

四、世界運動會（以下

簡稱世運）。 

五、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帕運）。 

六、亞洲帕拉運動會（以

下簡稱亞帕運）。 

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聽障

運）。 

八、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之國際賽會。 

第五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五項所稱國際運動賽

會，指下列賽會：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奧運）。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

簡稱亞運）。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

（以下簡稱世大

運）。 

四、世界運動會（以下

簡稱世運）。 

五、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帕運）。 

六、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聽障

運）。 

七、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之國際賽會。 

一、考量亞洲帕拉運動會

（以下簡稱亞帕運）

係為身心障礙運動員

所舉辦之國際綜合性

運動賽會，且其競技

強度僅次於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又依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

十條精神，應確保身

心障礙者參與運動

權，並在平等基礎上，

提供適當之指導、培

訓及資源，為藉合宜

零用金制度落實選手

培育工作，並確保身

心障礙運動員之權

益，爰增列第六款，明

定亞帕運為國民體育

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

所定國際運動賽會。 

二、現行條文第六款及第

七款，款次配合修正，

內容未修正。 

三、其餘未修正。 

第六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五項所定零用金制度，

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日常零用金（包括生

活津貼）： 

 （一）支給對象：前條賽

會之培訓及參賽

選手。 

 （二）支給期間：自選手

實際報到參與培

第六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五項所定零用金制

度，應至少包括下列事

項： 

 一、日常零用金： 

 （一）支給對象：前條賽

會之培訓及參賽

選手。 

 （二）支給期間： 

1、培訓期間：自選

一、序文，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增列明定亞帕運屬國

際運動賽會，爰於第

二款及第三款增列

「亞帕運」。 

三、修正第一款： 

(一)考量現行條文第

四款所定之生活

津貼費用性質與



 

 
 

訓日起，至終止

培訓日或賽會閉

幕日止，按日核

計。  

 （三）支給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預算

編列情形公告。 

 二、代表隊加給： 

 （一）支給對象：參加奧    

運、亞運、世大

運、世運、帕運、

亞帕運或聽障運

選手。 

 （二）支給期間：自具備

下列資格之日

起，至賽會閉幕

日止，按日核計： 

1、 奧運：  

（1）取得奧運

參賽席次或

達到參賽資

格。 

（2）取得代表

隊資格。 

2、亞運、世大運、

世運、帕運、亞帕

運及聽障運：取

得代表隊資格。 

 （三）支給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賽會

層級公告。 

 三、成就加給： 

 （一）支給對象：參加奧

運、亞運、世大運、

世運會、帕運、亞

帕運或聽障運而

實施集中訓練者，

依其曾獲得下列

手核定培訓日

起，按日核計。 

2、參賽期間：在國

內之賽事，自選

手報到日起，至

賽事全部結束

日止；在國外之

賽事，自選手出

國日起至返國

日止，按日核

計。 

 （三）支給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預算

編列情形公告。 

  二、代表隊加給： 

 （一）支給對象：參加奧

運、亞運、世大

運、世運、帕運或

聽障運選手。 

 （二）支給期間：取得下

列資格日起，在

國內之賽事至賽

事 全 部 結 束 日

止，在國外之賽

事至返國日止，

按月發給： 

  1、奧運： 

（1）田徑、游泳項

目達國際總會

所訂 A標。 

（2）取得參賽席

次。 

（3）取得代表隊

資格。 

   2、亞運、世大運、世

運、帕運及聽障

運：取得代表隊資

格。 

日常零用金相近，

復考量現行實務

運作，日常零用金

及生活津貼之支

給對象相同，已無

分款予以明定之

必要，爰納入本款

規定，並將序文修

正為「日常零用金

（ 包 括 生 活 津

貼）」。 

(二)修正第二目： 

1. 參考實務運作，

參與培訓之選手

自核定培訓日

起，尚有因個人

因素（例如學校

修讀課程或參加

其他活動尚未結

束等），而申請擇

日報到之情形，

為利覈實支給日

常零用金，爰修

正明定於參與培

訓之選手實際報

到參與培訓之日

起，開始支給日

常零用金；又選

手經培訓後，如

順利選上代表隊

並出國參賽，本

項費用係自上開

發給日起持續發

給至賽會完畢

止；惟培訓期間

若有因成績未達

培訓標準而退

場、受傷或個人



 

 
 

國際賽會成績，擇

優加發： 

1、奧運或奧運、亞運

運動種類世界錦

標賽團隊項目前

八名。 

  2、亞運、世大運或奧

運、亞運運動種類

世界錦標賽個人項

目、亞洲錦標賽前

三名。 

  3、世運、帕運、亞帕

運、聽障運前三名

或其運動種類世

界錦標賽第一名。 

（二）支給期間：參與培

訓前取得之成就，

自實際報到參與培

訓日起；參與培訓

後取得之成就，自

取得賽會成績日

起，至終止培訓日

或賽會閉幕日止，

按日核計。 

 （三）支給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賽會

層級、項目及名次

公告。 

 （三）支給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賽會

層級公告。 

 三、成就加給： 

 （一）支給對象：參加奧

運、亞運、世大

運、世運會、帕運

會或聽障奧運而

實 施 集 中 訓 練

者，依其曾獲得

下列國際賽會成

績，擇優加發： 

１、奧運或奧運、亞運

運動種類世界錦

標賽團隊項目前

八名。 

  ２、亞運、世大運或奧

運、亞運運動種

類世界錦標賽個

人項目、亞洲錦

標賽前三名。 

  ３、世運、帕運、聽障

運前三名或其運

動種類世界錦標

賽第一名。 

 （二）支給基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賽會

層級、項目及名

次公告。 

 四、生活津貼： 

 （一）支給對象：參加為

奧運、亞運、世大

運、世運、帕運、

聽障運辦理之集

中訓練，且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之

選手： 

  1、大學畢業尚未就學

因素歸建等因素

而終止培訓，則

亦應終止發給。 

2. 另配合現行賽會

之舉辦實務情

形，各競賽種類

之參賽選手出國

及返國之日期並

未一致（以二○

二○年東京奧林

匹克運動會為

例，參賽選手係

於一百十年七月

二十六日後陸續

返國），且有參賽

選手於賽事結束

後逕前往其他國

家參賽而未返國

之情形，致現行

條文執行容有困

難，復考量實務

運作上，至國際

賽會閉幕之日

止，參賽選手均

具國家代表隊選

手身分，爰明定

支給期間係至終

止培訓日或賽會

閉幕日止，按日

核計。 

(三)第一目及第三目，

未修正。 

四、修正第二款：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

五條，於第一目增

列「亞帕運」選手

支給代表隊加給。 

(二) 修正第二目： 



 

 
 

或就業。 

  2、就業者經辦理留職

停薪。 

（二）支給基準： 

  1、前目之 1：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預算

編列情形公告，

按月發給。 

2、前目之 2：依其每

月本職實領薪資

（不包括兼職所

得），按月發給。 

1. 執行實務上，現

行條文第二目序

文所定「按月發

給」易生誤解，且

為達鼓勵應即時

之目的，爰配合

實務運作，修正

為「按日核計」；

另參考修正條文

第一款第二目，

修正明定代表隊

加給係支給至終

止培訓日止或賽

會閉幕之日止；

其餘配合酌作文

字修正。 

2. 考量奧林匹克運

動會（以下簡稱

奧運）席次或資

格之爭取皆自當

屆舉辦前約一年

半即陸續展開，

又奧運參賽席次

或資格之獲得實

屬不易，故現行

實務上，於選手

取得奧運參賽席

次（以二○二○

年東京奧運射箭

項目為例，參加

二○一九世界錦

標賽獲得男子或

女子團體前八名

之國家可各獲得

三席次），或達到

參賽資格（以二

○二○年東京奧

運柔道項目為



 

 
 

例，在規定之截

止日前，名列各

量級世界排名前

十八名者，可達

參加資格；田徑

項目則為參加各

資格賽時達到標

準，或依各項目

排名規則，自世

界田徑總會之世

界排名取得資

格）時，即支給代

表隊加給，以資

鼓勵取得奧運參

賽席次或達到參

賽資格者，爰予

以修正明定，俾

利明確並符實務

運作。另奧運之

參賽席次或參賽

資格之條件，均

係由奧運籌備會

公告，併予敘明。 

(三) 第三目，未修正。 

五、修正第三款：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

五條，於第一目增

列明定獲亞帕運

前三名成績者，得

支給成就加給，以

鼓勵身心障礙運

動選手。 

(二) 配合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修正，並為

利明確，爰增列第

二目，明定成就加

給之支給期間。另

考量參加培訓之



 

 
 

選手，於培訓期間

亦得參加各種賽

會取得成績，為鼓

勵選手勇於參賽

以取得優秀成績，

爰明定參與培訓

期間取得成績者，

自取得成績之日

起得支給成就加

給。 

(三) 現行條文第二目

移列為第三目，內

容未修正。 

六、配合生活津貼已納入

第一款規定，爰將現

行條文第四款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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